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17-11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宇顺电子”或“上市公

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宇顺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7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公司现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问题一、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履历、

资金来源及其履约能力； 

回复： 

（一）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关于深圳市华丽硕丰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本协议”），并于同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效。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华丽硕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硕丰”）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的交易对方为自然人凌翠萍（身份证号：34250119******6422），凌女士

于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东莞泰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泰禾

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加工、研发光学玻璃、电子玻璃等

产品。凌女士作为玻璃盖板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对行业有深刻了解，具备本行业

相关工作及管理经验。 

（二）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具体如下： 

1、依据转让方聘请的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

标的股权评估值及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标的股权的结果，经协商，双方确认受让方受让标的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850 万元。 

2、经各方协商一致，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交易对价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 



3、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1）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300 万元； 

（2）在标的资产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2 日内，且不晚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50 万元； 

（3）在标的资产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

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400 万元。 

凌女士本次受让标的资产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其已按照《转让协议》的

约定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向公司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300 万元。2017

年 12 月 22 日，凌女士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将继续严格按照《转让协

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550 万元。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将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并已通知凌女士继续按照《转让

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 

凌女士除获得薪酬收入外，名下有一定积蓄和房产，因此具备相应的履约能

力。若凌女士未根据《转让协议》如期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公司将根据《转让

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向凌女士进行追偿。《转让协议》已约定：“受让方若

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限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每日按逾期支付金额的万分

之一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受让方应继续履行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义务。”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交易对方凌翠萍具备相应的财产实力以履行支付交易

价款的义务，且《转让协议》中对交易对方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做了明确约

定，交易对方亦就此出具了《承诺函》。经公司分析，交易对方违约的可能性较

小，且公司可通过追偿等方式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问题二、交易标的华丽硕丰的财务数据、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对你

公司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会计处理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交易标的华丽硕丰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12.57 129.30 213.91 

应收票据 - 1.13 1,544.40 

应收账款 544.08 2,383.73 2,313.26 

预付账款 8.13 - - 

其他应收款 1,018.61 7,052.17 10,168.89 

存货 856.57 1,439.68 2,495.66 

其他流动资产 19.80 0.27 - 

流动资产合计 2,559.77 11,006.28 16,736.13 

固定资产 2,301.94 2,506.72 3,598.60 

在建工程 - 79.49 - 

商誉 - - 1,260.55 

长期待摊费用 10.20 21.90 64.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5.18 315.59 169.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2.76 6.8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17.32 2,936.45 5,100.18 

资产总计 5,277.08 13,942.73 21,836.31 

2、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负债 2017年 9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借款 - 100.00 1,311.66 

应付账款 1,332.61 3,856.50 3,924.74 

预收账款 8.84 133.55 3,629.05 

应付职工薪酬 140.38 255.82 277.18 

应交税费 4.57 28.29 235.59 

其他应付款 953.89 248.81 195.49 



负债 2017年 9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合计 2,440.30 4,622.96 9,573.71 

实收资本 10,000.00 15,000.00 15,000.00 

未分配利润 -7,478.40 -6,291.12 -3,605.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521.60 8,708.88 11,394.27 

少数股东权益 315.19 610.89 868.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6.78 9,319.77 12,262.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277.08 13,942.73 21,836.31 

3、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利润表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全年 2015 年全年 

营业收入 2,750.65 7,985.39 9,231.56 

营业成本 3,483.97 7,409.75 7,129.74 

税金及附加 20.36 65.67 85.46 

销售费用 156.18 245.55 213.29 

管理费用 320.82 562.25 693.77 

财务费用 31.73 24.67 87.21 

资产减值损失 357.04 2,629.69 3,696.93 

其他收益 57.86 - - 

营业利润 -1,561.58 -2,952.19 -2,674.83 

利润总额 -1,574.42 -2,944.38 -2,660.80 

净利润 -1,482.99 -2,942.83 -2,766.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7.28 -2,685.39 -2,672.71 

少数股东损益 -295.70 -257.44 -93.37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华丽硕丰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对其子公司广东金伦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伦光电”）拥有 80.2%的股权，金伦光电主营业务

为智能手机盖板玻璃制造和销售。由于近年智能显示屏行业竞争激烈，金伦光电

订单和利润水平出现严重下滑，近三年已连续亏损，2017 年产能利用率已低于



50%。 

宇顺电子对华丽硕丰及其子公司金伦光电目前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

详细分析，为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有效降低运营管理

成本，宇顺电子决定出售华丽硕丰 100%股权，并聘请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联华”）对华丽硕丰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

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829.54 万元。宇顺电子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2017 年 11 月 20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7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及《关于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本次拟出售资产的议案》，

同意宇顺电子转让持有的华丽硕丰 100%股权。 

根据宇顺电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经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公开挂牌相关事宜，宇顺电子自 2017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述标

的资产。首次挂牌期间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7 日，首次挂牌价

格以亚太联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并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

易所相关规则确定为 2,122.16 万元；因首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宇顺电子将挂牌价格下调至 1,414.77 万元，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期间再次公开挂牌，但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因第二

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宇顺电子将挂牌价格下调至 850

万元，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期间进行第三次挂牌转让，截

至第三次挂牌截止日（2017 年 12 月 11 日）17:00，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上述三次公开挂牌期限已满，宇顺电子不再延长挂牌期限。 

根据宇顺电子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宇顺电子董事会另行寻找

了合适的交易对方，以不低于第三次公开挂牌价格形成了最终的交易方案，并与

交易对方凌翠萍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转让协议》，转让交易价格为 850

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自评估基准日（2017 年 9 月 30 日）次日至标的

股权转让交割日（含当日）过渡期间，标的资产的收益及亏损均归受让方，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华丽硕丰及其控股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2,521.60

万元，股权转让交易对价为 85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预计将在上市公司合并

报表层面产生投资损失 1,671.60 万元。 

（四）会计处理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宇顺电子对华丽硕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749.88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母公司会计处理分录如下： 

借：投资收益                        1,899.88 万元 

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              850.00 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2,749.88 万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华丽硕丰及其控股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为 2,521.60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企

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

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

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

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规定，合并报表层面取得股权对价与享有

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为投资

损失 1,671.60 万元（2,521.60 万元-850 万元）。母公司确认的投资损失 1,899.88

万元与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损失 1,671.60 万元之间的差异 228.28 万元，为投资

持有期间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变动中所享有的份额。故合并报表层面调整分录汇

总为：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228.28 万元 

贷：投资收益                     228.28 万元 

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问题三、金伦光电的后续还款能力、还款安排及其合理性，是否有其他措



施保证上市公司权益； 

回复： 

截至《转让协议》签署前，公司与华丽硕丰的控股子公司金伦光电之间存在

内部资金往来，金伦光电尚负有对公司的债务 1,456.66 万元。公司与金伦光电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借款协议》，双方同意，金伦光电于本次华丽硕丰股

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上述欠款清偿完毕，并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向公司支付自华丽硕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之日

起至清偿完毕期间对应的利息。 

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金伦光电享有对第三

方的应收账款，总金额为 1,121.003 万元。金伦光电以该部分应收账款优先偿还

对公司的债务。为进一步保证金伦光电的后续还款进度，交易对方凌翠萍及金伦

光电出具了《承诺函》，交易对方凌翠萍承诺将督促客户按结算账期及时回款，

并促使金伦光电在收到上述应收账款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宇顺电子。同时，

交易对方凌翠萍及金伦光电承诺，其如未按约定及承诺将上述应收账款及时支付

给宇顺电子，将按照每日 5‰向宇顺电子支付滞纳金。 

金伦光电对宇顺电子负有的债务由金伦光电享有的对第三方应收账款优先

抵偿，剩余差额债务及债务所对应的利息将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按时清偿。

截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金伦光电已偿还宇顺电子 305.12 万元，其中 76.76 万

元为金伦光电收回应收账款并用于偿还宇顺电子，金伦光电对宇顺电子负有的债

务由 1,456.66 万元减少至 1,151.54 万元，金伦光电享有的对第三方应收账款金额

由 1,121.003 万元减少至 1,044.25 万元，金伦光电对宇顺电子负有的上述债务与

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为 107.30 万元。交易对方凌翠萍及金伦光电承诺，金伦光

电对宇顺电子负有的债务由金伦光电享有的对第三方应收账款优先抵偿，剩余差

额债务 107.30 万元及所对应的利息将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按时清偿。交易

对方凌翠萍承诺对金伦光电上述对宇顺电子负有的债务与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为保证金伦光电的后续还款能力，交易对方将对金伦光电合理经营，运用其

在行业内积累的优秀经验，组织团队积极拓展业务，确保金伦光电的有序、稳定

发展，通过经营产生的现金流来偿还上述借款。 



问题四、金伦光电享有的对第三方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客户

名称、履约能力、账龄以及历次坏账率等。 

回复： 

自《转让协议》签署日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金伦光电已收回应收账款 76.76

万元，并已用于偿还上市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金伦光电仍享有对第

三方应收账款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截至 12 月 15 日

应收账款金额 
近期回款金额 

截至 12 月 2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0-6 月 7-12 月 

客户 1 594.76 - 594.76 449.84 144.92 

客户 2 102.19 29.38 72.81 72.81 - 

客户 3 54.84 37.38 17.46 17.46 - 

客户 4 112.70 - 112.70 112.70 - 

客户 5 27.19 10.00 17.19 17.19 - 

其他 229.32 - 229.32 229.32 - 

合计 1,121.00 76.76 1,044.24 899.32 144.92 

目前金伦光电正在与客户对账，并按照正常回款程序进行催收。同时，交易

对方有意愿与金伦光电的上述客户继续开展业务合作并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在近三年的合作中，上述客户未有不良付款记录，历史坏账率为 0，客户履

约能力良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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